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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贮热水箱容积不大于 0.6m
3
的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认证。

2 认证模式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认证模式为：产品检验+初次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产品检验

c. 初始工厂检查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

f. 复审

3 认证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单元划分原则按照以下五点要求划分不同认证单

元：

（1）集热部件类型（平板、全玻璃真空管、玻璃-金属真空管、闷晒）；

（2）系统类型（紧凑式、分离直接式（分体单回路）、分离间接式（分体双

回路）、闷晒式；

（3）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贮热水箱容水量（kg/m
2
）偏差在±5%以内；

（4）贮热水箱容水量按表 1的 4类划分；

表 1 贮热水箱容水量的分类

分类 1 2 3 4

容水量（L） 容水量≤100 100<容水量≤160 160<容水量≤250 250<容水量≤600

（5）商标不同、制造商不同、生产场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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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 申请资料（SDQI 提供表格文件）

a.正式申请书

b.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c.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产品描述

d.品牌使用声明

3.2.2 证明资料

a.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首次

申请时）

b. 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

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e. 3C 证书（如有）、能效标识

f. 其他需要的文件

4 产品检验

4.1 样品

4.1.1 送样原则

SDQI 从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的产品进行检验。必要时，增加样品补

充差异试验。

4.1.2 样品数量

申请人按 SDQI 的要求送样，并对样品负责。样品数量 1台/认证单元。

4.1.3 样品及资料处置

检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检验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验机构保存，样

品按 SDQI 有关要求处置。

4.2 产品检验

4.2.1 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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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QI PV11001-2020 《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认证实施规则》

GB/T 19141-2011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 18708-2002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热性能试验方法》

GB/T 50801-2013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4.2.2 检验项目及要求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满足 GB/T 19141-2011 全部适用项目及要求外，热性

能还应满足 SDQI PV11001-2020 附件 1热性能试验方法的相关规定。

4.2.3 检验方法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满足 4.2.1 条规定采用标准的方法进行检验。

4.2.4 检验时限

一般为 45 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算起。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

进行整改和重新检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4.2.5 检验结果

检验符合 SDQI PV11001-2020 附件 1及 GB/T 19141-2011 的要求，则判定该

认证单元产品符合产品认证要求，若任何 1项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判定该认证

单元产品不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4.2.6 检验报告

由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对样品进行检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检验报告。

认证批准后，检验部门负责给申请人寄送一份检验报告。

4.3 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要求

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见附件 2。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原材料的技

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及时提岀变更申请，并抽

样进行检验（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经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批准后方可

使用。

5 初始工厂检查

5.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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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能耗指标/效率为核心、以设计研发—采购—生

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最终检验为两条基本检查路线、突出关键/特殊生产

过程和检验环节、对影响产品能效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进行现场一致性确认，

并对工厂的生产设备、检验资源配置以及人员能力情况进行现场确认。

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表 2《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验要求》及附录 3《生

产厂质量控制体系检查要求》进行检查。

表 2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验要求

产品名称 依据标准 试验项目 确认检验 例行检验

高层建筑太阳能

热水系统

附件 1 热性能要求 1 次/年 /

GB/T

19141-2011

7.1 外观 1 次/年 √

7.2 贮热水箱 1 次/年 /

7.3 安全装置 1 次/年 √

7.4 耐压 1 次/年 /

7.6 水质 1 次/年 /

7.7 过热保护 1 次/年 /

7.15 支架强度和刚度 1 次/年 /

7.16 耐撞击 1 次/年 /

注 1：例行检验是生产厂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 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

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生产厂进行的抽样检验，确认

试验应按标准的规定进行；

注 2：例行检验允许用经验证后确定的等效、快速的方法进行；

注 3：确认检验时，若生产厂不具备测试设备，可委托试验室试验。

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至少抽取一个型号

/规格进行一致性检查，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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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

工场所。

5.2 初始生产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产品检验和

工厂检查也可同时进行。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检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

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详见表 3。

表 3 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工厂检查/监督检查）

生产规模 200人以下 201人以上

人日数 2/1 3/1.5

5.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SDQI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SDQI 采取适

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

不通过处理。

6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SDQI 组织对产品检验、生产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向申

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每一个申请认证单元颁发一份认证证书。

6.2 认证时限

在完成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 天内

颁发认证证书。

6.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时，SDQI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

并按规定收取己发生的费用。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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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获证产品一致性

检查+监督抽样。

7.1 监督检查时间

7.1.1 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6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

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认证机构可根据产品生产的实际情况，按年度调

整监督检查的时机。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

的；

2）SDQI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

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7.1.2 工厂监督检查人日数见表 3。

7.2 监督检查的内容

SDQI 根据附件 3《生产厂质量控制体系检查要求》对生产厂进行监督检查。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标志和认证证书的使用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

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三年内应覆盖本规定中规定的所有项目。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

相同。

7.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SDQI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SDQI 采

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

查不通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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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监督结果评价

SDQI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验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

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检验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

格，按照 9.3 规定执行。

8 再认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

前 90 天内按照初始申请的流程进行申请，SDQI 应按照初始认证流程进行再认证

检查，再认证检查通过后换发新证书。

9 认证证书

9.1 认证证书的保持

9.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定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9.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9.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或产品铭牌中技术参数或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发生

变更及 SDQI 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向 SDQI 提出变更申请。

9.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SDQI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安

排检验和/或工厂检查，则检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

应以最初进行产品检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检验和工厂检查按 SDQI

相关规定执行。

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

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9.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9.2.1 扩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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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

证范围时，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并说明扩展要求。SDQI 核查扩展产品

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和/或

扩展的范围做补充检验和/或工厂检查，对符合要求的，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

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检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9.2.2 样品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证书持有者应

按第 4章的要求选送样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检验。

9.3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SDQI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

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SDQI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

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 SDQI

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

向 SDQI 提出恢复申请，SDQI 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SDQI 将撤消或注

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0 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应按 SDQI《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购买使用认证

标志。

10.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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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认证标志的加施

证书持有者可向 SDQI 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申请并按《产品认证标志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适方式来加施认证标志。应优先在获证产品本体的显著位

置加施认证标志；如本体不能加施，可在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加施；如果本体

及最小外包装均不能加施，可将标志加施在产品的随附文件中。

不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11 收费

认证费用按 SDQI 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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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高层建筑太阳能热水器热性能试验方法

1 试验要求

对于带辅助加热器的系统，只有系统的太阳能部分应用此试验步骤。

系统日热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5080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规定测试方法进行试验。

贮热水箱热损试验方法按 GB/T 18708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2 安装要求

系统的各个部件应按制造商的说明书安装后才能进行试验。系统内的任何控制器均应按

制造商的说明书来布置。在没有制造商的专门说明书的情况下，系统将如下安装系统的安装

要考虑到玻璃可能破裂和热流体的泄漏，以确保人身安全。安装牢固，应能抵抗住阵风。

系统安装在跟踪试验台架上。试验台架不应阻挡集热器的采光面且没有明显的太阳光反

射到集热器上；不应影响集热器背面、侧面和集热器进出口的隔热保温，台架应采用开放式

结构，不影响空气沿集热器各个面的自由流动，不应影响集热器与贮热水箱的介质循环系统。

试验台架可自动跟踪太阳高度角，在试验期间不应有任何阴影投射到集热器上。

3 试验方法与结果

3.1 试验期间的测量

a) 轮廓采光面积 Ac；

b) 太阳能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太阳辐照度 G；

c) 直接日入射角θ（通常由计算得出）；

d) 环境空气风速μ；

e) 环境空气温度 ta；

3.2 试验内容

本试验应至少包括 4天对整个系统的室外试验，测试期间的运行工况应尽量接近系统的

使用工况（模拟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以及一次确定贮热水箱的热损系数的过夜热损

试验。

试验过程由若干互相独立的试验组成。每一天系统的试验在室外运行。每天试

验测得的输入（即照射到系统上的太阳辐射）和输出（取出的热水所含的能量）均标绘在

输入／输出图上。这些试验天内应包括太阳辐照量和(tad -tb)值的变化范围，以便建立系统

性能与这些参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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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试验条件的范围

a) 4 天试验的太阳辐照量应平均分布在 4MJ/m
2
-20MJ/m

2
范围内；

b) 集热试验期间日平均环温度-10℃≤ta≤39℃；

c) 环境空气的流动速率 u≤4m/s；

d) 集热器试验倾角，根据法线与入射角光线的夹角的确定

以济南地区为例，高层集热器实际的安装倾角为 75°，济南地区的纬度为 36°67′N，

其太阳高度角分别是：

一年中第 n天的太阳赤纬（δ）计算：δ=23.45sin[360（284+n）/365]

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 0°，该日济南正午的太阳高度角=90°-|36°67′-0°|=53°33′

夏至日：太阳直射 23°26′N，该日济南正午太阳高度角

=90°-|36°67′-23°26′|=77°26′

秋分日：太阳直射赤道 0°，该日济南正午太阳高度角=90°-|36°67′-0°|=53°33′

冬至日：太阳直射 23°26′S，该日济南正午太阳高度角

=90°-|36°67′+23°26′|=30°07′

表 2 各模拟参数推荐工况

参数 冬至 夏至 春（秋）分

环温（℃） -10 35 15

辐照量（MJ/m
2
）

辐照量＜8 MJ/（m
2
·d）

8 MJ/（m
2
·d）≤辐照量＜12 MJ/（m

2
·d）

12 MJ/（m
2
·d）≤辐照量＜16 MJ/（m

2
·d）

辐照量＞16 MJ/（m
2
·d）

太阳高度角（°） 30 77 53

法线与入射光线夹角（°） 15 6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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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入射角示意图

3.4 试验系统的预定条件

检查系统的外观并记录任何损坏情况。彻底清洁集热器的采光面。

每次开始试验前，罩上集热器以避免太阳直射，按 GB/T 17581 规定，风速u 不大于4m/s，

用温度不低于 tb的冷水以 400 L/h-600 L/h 的流量进行循环，以使整个系统的温度一致，至

少5min 内贮热水箱的入口温度T1的变化不大于土 1℃时，即认为该系统达到均匀的预定温度

tb。在试验即将开始前停止通水循环，并用节门来截断旁通回路以防止自然循环。

当系统达到均匀温度时，停止通水循环；但就强迫循环系统而言，应让太阳集热器

回路的泵继续运行。

3.5 系统日热性能的确定

一般情况下，试验台正南放置可根据太阳高度角调节仰角，试验时间应从太阳正午时前

4h 到太阳正午时后 4h，共 8h。但为测试能够正常进行，采取截取太阳辐照量方法，以部分

时间的测试数据进行代替。在集热器遮挡起来后，启动混水泵，以 400L/h-600L/h 的流量，

将贮热水箱底部的水抽到顶部进行循环来混合贮热水箱中的水，使贮热水箱内的水温均匀化，

至少 5min 内贮热水箱入口温度 T1的变化不大于±0.2℃，记录水箱内三个测温点的温度，

T1或三个测温点的平均值即为集热试验结束时贮热水箱内的水温 te.

贮热水箱内水体积 Vs中所含的得热量 Qs应用下面公式进行计算：

Q� = ���pw��（�� − ��）

集热器储存的热量不计入在内。

3.6 试验结果分析

全年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热量不小于 1800MJ。

��� = �1��1 + �2��2 + �3��3 + �4��4

Qnj-全年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热量（MJ）；

Qs1、Qs2、Qs3、Qs3-各太阳辐照量下的单日集热系统得热量（MJ）；

X1、X2、X3、X4-各太阳辐照量在当地气象条件下的天数。没有气象数据时，可按 GB/T 50801

附录 C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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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要求

申请人：

申请编号：

产品型号:

一、关键零部件、原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物料代码 材质 制造商（全称）

1 集热器

2 保温材料 厚度： mm
黑料

白料

3 水箱
外壳厚度: mm

内胆厚度: mm

水箱外壳:

水箱内胆：

4 支架 支架厚度： 支架材质：

注：如果上述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属多个制造商，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二、样品描述

样

品

描

述

及

说

明

系统类型
□紧凑式 □分离直接式（分体单回路）

□闷晒式 □分离间接式（分体双回路）

集热器类型及面

积

□真空管型 □平板型

轮廓采光面积（m2）：

真空管类型、尺

寸及根数

类 型：□全玻璃 □其它

热管型：□玻璃-金属封接 □内置带翅片的金属热管

□全玻璃热管 □其它

尺 寸：长度（mm）： ；直径（mm）： ；根数（支）：

平板型集热器

吸热板材质及厚度
□铜板 □铝板 □其它

厚度（mm）：

吸收涂层工艺 □阳极氧化 □镀鉻 □磁控溅射 □其它

集热器传热工质接触

部位的材料及厚度

□铜管 □铝管 □其它

厚度（mm）：

集热器盖板类型及厚

度

□钢化玻璃 □普通玻璃 □布纹玻璃 □其它

厚度（mm）：

保温棉材料 □岩棉 □玻璃棉 □聚氨酯 □其它

集热器背板材料 □镀锌板 □铝板 □彩板 □其它

支架外型、材质、颜色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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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外形、材质和颜色

贮热水箱容水量（L）

贮热水箱换热器材质及结构

□紫铜 □不锈钢 □铝及铝合金板 □碳钢板

□碳钢管 □其它

□盘管 □夹层水箱 □外置板换 □其它

介质循环方式 □自然循环 □强制循环 □其它

贮热水箱隔热体材料
□聚氨酯泡沫塑料 □聚苯乙烯泡沫塑 □玻璃棉

□其它

内胆形状 □圆形内胆 □非圆形内胆

内胆材质 □搪瓷内胆 □不锈钢内胆 □其他内胆

内胆厚度（mm）

是否带有阳极保护材料 □有 □无

辅助加热器类型 □有 □无 □电 □其它

最大试验压力（MPa）

额定压力（MPa）

外形尺寸（长×宽×高）（mm×mm×mm）

其它说明：无

三、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原材料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产品获证后，如果关键原材料需进 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山东省产品质量检

验研究院提出变更申请，未经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

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 有效期内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本组织保证使用证书及标志的

获证产品只配用经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确认的上述关键原材料。

申请人：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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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生产厂质量控制体系检查要求

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型式试验/产品检验合格的样品的一致性，生产厂应满足

本文件规定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 职责和资源

1.1 职责

生产厂应规定与质量活动和环保管理有关的各类人员的职责及相互关系，且生产厂应在

组织内指定一名质量环保负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他方面的职责如何，应具有以下方面的职

责和权限：

a）确保执行与质量环保产品有关的质量、环境、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以及相关产

品技术的要求；

b）确保加贴该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标准要求；

c）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认证标志妥善保管和使用；

d）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不合格品和获证产品变更后未经认证机构确认，不加贴标

志。

质量环保负责人应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1.2 资源

生产厂应配备必要的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合质量环保技术要求的产

品；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质量环保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

建立并保持适宜产品生产、检验、试验、储存等必要的环境。

2 产品生命周期内重要环境因素的确定

生产厂应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资源的获取、产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和处置五

个阶段）判定哪些对环境具有重大影响，或可能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生产厂应保存《重要

环境因素清单》。

生产厂应确保对这些与重大环境影响有关的因素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并及时更新这方面

的信息。

3 文件和记录

3.1 生产厂应建立文件化的认证产品的质量和环保计划或类似文件，以及为确保产品质量和

环保的相关过程有效运作和控制所需要的文件。质量安全和环保计划应包括产品设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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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过程、检验及有关资源的规定，以及产品获证后对获证产品的变更（标准、工艺、关键

材料等）、标志的使用管理等规定。

3.2 生产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以对本文件要求的文件和资料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些

控制应确保：

a) 发布前和更改应由授权人批准，以确保其适宜性；

b) 文件的修改和修订状态得到识别，防止作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

c) 确保在使用处可获得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

3.3 生产厂应建立并保持质量记录的标识、储存、保管和处理的文件化程序，质量记录应清

晰、完整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证据。质量记录应有适当的保存期限。

4 质量安全/环保产品的设计和开发

4.1 生产厂应制定产品的设计标准或规范，其要求应不低于相关产品标准及质量环保产品认

证的技术要求。

4.2 生产厂应对产品进行设计/开发策划，形成设计/开发方案。应能在设计/开发方案和相

应文件中确定产品主要功能特性指标和安全/环保特性指标。应考虑产品在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过程中的主要环境性能（如：可堆肥、可降解、可拆解设计、延长寿命产品、使用回收能

量、可再循环、再循环含量、节能、节材、节水、可重复使用和充装、减少废物量）

4.3 生产厂应对设计/开发结果进行评审和验证，并对其在满足顾客使用条件下进行有效确

认。

4.4 生产厂应保存产品的设计评审/设计验证/设计确认环节的纪录，记录应能够体现主要功

能特性指标和环保性能指标的实现过程和结果。

5 采购和进货检验

5.1 生产厂应制定文件化的关键原材料采购技术要求，该文件应规定关键原材料的技术参数

及安全/环保参数，且符合产品设计的要求。生产厂应将采购技术要求和环保要求与供方进

行有效沟通，以确保供方提供满足要求的关键原材料。

5.2 生产厂应制定对关键原材料供应商的选择、评定和日常管理的程序，以确保供应商具有

保证生产关键原材料满足要求的能力。生产厂应保存对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日常管理的记录。

5.3 生产厂应建立并保持对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的检验或验证的程序及定期确认检验程序，

以确保满足认证所规定的要求。生产厂应保存关键原材料的检验或验证记录、确认检验记录

及供应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生产厂应制定、保存《关键原材料备案清单》，

对于其中的化学物质应标明其成分。生产厂应书面声明关键原材料中不出现质量环保技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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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规定的违禁物质。

6 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

6.1 生产厂应对生产中对产品质量和环保性能产生影响的关键生产工序进行识别，关键工序

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如果该工序没有文件规定就不能保证产品质量和环保要求时，

则应制定相应的工艺文件、作业指导书，其应对影响产品主要性能和质量环保评价指标的关

键参数及其控制做出明确规定，且符合设计要求，使生产过程受控。

6.2 产品生产过程中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生产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的要求。

6.3 可行时，生产厂应对适宜的过程参数和产品特性进行监控。

6.4 现场使用的关键原材料应得到有效管理，应与《关键原材料备案清单》一致。

6.5 生产厂应具备满足生产和环保所需要的生产设备、环保治理设施设备，应建立并保持对

生产设备和环保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的制度。

6.6 生产厂应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进行检查，以确保产品及原材料与认证样品一致。

7 出厂检验和确认检验

生产厂应制定并保持文件化的出厂检验和确认检验程序，以验证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

检验程序中应包括检验项目、内容、方法、频次、判定等，并应保存检验记录。出厂检验和

确认检验要求应满足技术要求相应产品的认证实施规定的要求执行。

出厂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

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检验，是对产品

设计及成产工艺、生产过程控制进行全面考核的检验。

8 检验仪器设备

用于检验和试验的设备应定期校准和检验，并满足检验能力。

检验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有操作规程，检验人员应能按操作规程要求，准确地使用仪器设备。

8.1 校准和检定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校准

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对自行校准的仪器设备，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

准周期等。设备的校准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8.2 运行检查

用于出厂检验和确认检验的设备除应进行日常操作检查外，还应进行运行检查。当发现

运行检查结果不能满足规定要求时，应能追溯至已检验过的产品。必要时，应对这些产品重

新进行检验。应规定操作人员在发现设备功能失效时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运行检查结果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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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调整等措施应记录。

9 不合格品的控制

生产厂应建立（质量、环保）的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的标识方法、隔

离和处置及采取的纠正、预防措施。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验。对重要部件返修应

作相应的记录，应保存对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

10 内部质量审核

生产厂应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审核程序，确保质量环保体系的有效性和认证产品的一

致性，并记录内部审核结果。

对生产厂的投诉尤其是对产品不符合质量或环保标准要求的投诉，应保存记录，并作为

内部质量审核的信息输入。

对内部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并进行记录。

11 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生产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的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使认证产品持续

符合规定的要求。

生产厂应建立关键原材料、结构等影响产品符合规定要求因素的变更控制程序。可能影

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或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的变更获证产品的变更，向山东省产品质量

检验研究院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12 包装、搬运和储存

12.1 生产厂所进行的任何包装、搬运操作和储存环境应不影响产品符合规定标准要求。包

装材料中不能含有技术要求规定的违禁物质。

12.2 生产厂应确定产品的包装、搬运和储存中的重要环境因素，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13 销售、使用和处置

13.1 生产厂应对售后产生质量或环保问题的产品建立追溯制度。

13.2 生产厂应对产品使用过程中不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伤害和影响做出声明。

13.3 生产厂应对售后产品的处置方式做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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